龙南市2022年度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情况

为贯彻落实《中共龙南县委 龙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龙发〔2020〕9 号）精神，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项目（政府）实施效果，按照“突出重点热点、回应社会关切”思路，我局选取了2022年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重点项目开展财政绩效评价（监控）。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我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10个项目实施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具体被评价单位名称及被评价内容如下表：
附表：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1
	2022年关于更新购置市公车中心部分车辆项目
	龙南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2
	龙南市2021-2022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及严格管控项目
	龙南市农业农村局

	3
	龙开办批【2022】99号--龙南化工园区视频系统
	龙南市公安局

	4
	龙南市客家文化城建设项目
	龙南市城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
	2021-2022年度松林改造生态修复(龙南市赣江源森林质量提升一碳汇林建设) 项目
	龙南市桃江乡人民政府

	6
	龙南精细化工集中区标准厂房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龙南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2022年东江党群服务专项经费项目
	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8
	龙南市2021-2022年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项目
	龙南市水利局

	9
	2022年争资争项前期包装经费
	龙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0
	2021-2022年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项目
	龙南市林业局


本次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为100分，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具体得分及评价等级如下表（分数由高至低排序）：
附表：项目评分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评分
	等级

	1
	2022年关于更新购置市公车中心部分车辆项目
	龙南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88.11
	良

	2
	龙南市2021-2022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及严格管控项目
	龙南市农业农村局
	86.9
	良

	3
	龙开办批【2022】99号--龙南化工园区视频系统
	龙南市公安局
	85
	良

	4
	龙南市客家文化城建设项目
	龙南市城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5.89
	良

	5
	2021-2022年度松林改造生态修复(龙南市赣江源森林质量提升一碳汇林建设) 项目
	龙南市桃江乡人民政府
	84.35
	良

	6
	龙南精细化工集中区标准厂房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龙南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4
	良

	7
	2022年东江党群服务专项经费项目
	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82.69
	良

	8
	龙南市2021-2022年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项目
	龙南市水利局
	81.78
	良

	9
	2022年争资争项前期包装经费
	龙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81.01
	良

	10
	2021-2022年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项目
	龙南市林业局
	77.97
	中


二、评价结果
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一）决策能力有待提高、履职目标不够清晰明确
通过对本次龙南市相关部门开展部门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我们发现大部分单位部门决策工作存在无计划目标或计划目标不清晰明确等情况。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计划，就等于明确了工作的方向和方法，就有了工作的标准的流程。部分单位虽制定了中长期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但规划及计划未对总体目标、规划及计划实施内容及时间安排进行明确的计划安排。中长期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并不能完整反映部门部门各项职能的履行情况。
缺少完善的规划及工作计划，则导致无法有效的开展绩效管理工作，不能制定完善的绩效目标。从而导致出现部门预算编制无据可依，资金分配不够合理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相关建议如下：
一是加强业务沟通、完善工作计划。制定中长期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需要对部门职责、市委市政府的总体规划以及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了解。目前大部分部门制定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对工作内容的规划比较详实，但缺乏具体的目标要求及进度安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关人员应加强与业务部门的沟通，了解业务规划安排；加强学习市委市政府的总体规划内容，以此为依据并提前预判，完善部门规划及计划内容。
二是加强绩效管理学习、完善部门绩效指标体系建设。各相关业务部门应与绩效编制人员加强沟通，科学合理的反映部门履职情况。可通过借鉴学习绩效管理工作开展较好的上级主管部门或同级兄弟单位的管理经验，提升绩效管理水平。并参考上述单位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内容，注重收集以前年度工作效益数据，合理分析设计出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绩效目标及指标体系。
（二）固定资产管理不够规范、资产配置不够合理
固定资产管理的规范，是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减少财政资金浪费的重要保障。通过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固定资产管理不够规范作为共性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一是固定资产未粘贴资产标识卡、未定期开展资产盘点工作。可能导致影响资产盘点的准确性，无法有效保证资产账实相符。
二是资产入账不及时。例如：程龙镇（22年12月记账凭证20#）固定资产补录3500.00元，补录附件材料不全，不能及时反映资产的现实状况并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三是部分固定资产配置超标。例如：市应急管理局台式电脑共计33台，其中25台原值超过5,000.00元价格上限；笔记本共计30台，控制数比例81.08%，超过按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50%的控制数，其中24台原值超过7,000.00元价格上限；彩色打印机共计3台，控制数比例8.11%，超过按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3%的控制数，其中1台A3彩色打印机原值超过15,000.00元价格上限，2台A4彩色打印机原值超过2,000.00元价格上限。
建议相关资产管理部门应加大资产管理力度，切实做好资产管理工作，制作粘贴资产标识卡，健全资产管理台账及相关数据，从而保证资产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同时也为今后资产采购预算编制提供依据；定期进行资产盘点工作，对需要处置的资产及时申报清理，保证部门资产使用率在合理水平；合理安排采购预算、审核采购金额，保证部门资产配置符合标准要求。
（三）政府采购预算编制不够合理
通过对本次龙南市相关部门开展部门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我们发现部分单位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存在“为预算而预算”“预算等计划”等情况。在无实际采购需求，或采购计划不明确的情况下，申报政府采购预算。
针对上述问题，相关建议如下：
提高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质量，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政策性原则。作为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的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必须体现国家有关方针、政策。二是实用性原则。单位在安排政府采购预算项目时,要精打细算，不要盲目追求“超前”,应在满足工作需要的前提下,适当超前。
